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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福團體扶助交通違規青少年考駕照 新北分署將全力支持 

  「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蘆洲少年福利服務

中心」為扶助其轄區內高風險青少年，解決因交通違規，無力繳納罰鍰，

致無法報考駕照之問題，該中心高主任特與臺北區監理所主管及蘆洲監

理站林站長聯袂於 115 年 5 月 26 日上午至新北分署尋求襄助，適逢法

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辦理行政執行署推動之「交通(加強執行車輛相

關稅費罰鍰)專案」，三方會談後即達成合作共識。 

透過三方業務交流知悉，「善牧基金會」係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

承接新北市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，提供 12 至 18 歲之少年與生活成長

有關之服務，其轄區中三重、蘆洲及五股等 3區係與新北分署轄區重疊，

人口數亦屬最多，關懷對象包括中輟生等高風險青少年等。因社工人員

發現不少關懷中之青少年經常無照騎乘機車，除危及其自身安全外，並

須面臨鉅額罰鍰、遭警方扣車及參加道安講習等，亦帶給其他用路人極

高風險，而有扶助其等考取駕照之必要。但據蘆洲監理站林站長表示，

依現行規定，違規人應於辦理分期繳納，並繳納第 1 期罰鍰金額後，公

路監理機關始得同意其報考駕照，惟關懷對象多為經濟弱勢族群，甚且

有累積罰鍰達十萬元以上者，縱使辦理分期繳納，要其繳納第 1 期金額

實有困難，經瞭解發現，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針對未移送執行之

案件辦理分期繳納，最多僅能分 18期，而移送執行之案件，執行分署最

多可分 72期，對於高風險青少年負擔較輕，亦較容易取得考照資格。 

新北分署於充分瞭解「善牧基金會」之來意及現行考照之限制後表

示，將於強力執行交通違規罰鍰案件之餘，與「善牧基金會」及公路監



理機關合作，針對欠繳交通違規罰鍰之無照青少年，於移送新北分署執

行後，在該基金會社工人員勸導及陪同下，得視其經濟狀況，以較寬緩

方式辦理分期繳納，以助其取得考照資格；全力支持「善牧基金會」之

善舉，希望藉此讓更多之無照青少年於年滿 18歲後，得以順利報考駕照

及考取駕照，如此將有助於從源頭改善道路交通安全，並協助高風險青

少年早日脫離人生困境，迎向人生光明面。 

新北分署呼籲民眾切勿無照駕駛，以免害人害己，如因欠繳交通違

規罰鍰，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，致無法報考駕照，得向新北分署申請辦

理分期繳納，以取得報考資格。 

 

 

↑善牧基金會新北市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

心高主任(中)及蘆洲監理站林站長(右)於

115.05.26 聯袂至新北分署業務交流，由

黃主任行政執行官(左)負責接待。 


